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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农忙 人货混装不可取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林文晋

劳动合同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形式，也是确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基本
前提。电子劳动合同是否有效？劳动者以此否认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可否求偿二倍工资？日
前，晋江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劳动纠纷案，认定双方签订的电子劳动合同有效，劳动者求偿另
一倍差额工资，法院不予支持。

■融媒体记者 傅恒 通讯员 赵美缘 文/图

春天来到，务农出行、客货运输增多，道路上一辆辆小
货车、农用运输车也忙碌起来，在群众眼里，它们是“万能
车”，能运菜、能装货、能带农具，甚至还能载人，而这些车
辆人货混装、非法载人，安全隐患极大。近日，泉州各地公
安交警，严查小货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筑牢春耕
时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据交警介绍，货运车辆一般车身
较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较差，
后车厢没有设置乘客位置和安全防
护设施，因此，后车厢不具备载客条
件，不能载人，如与其他车辆发生事
故时，会加重事故后果。运输货物车
辆车厢载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遇
转弯或掉头时，易引发乘坐人员坠
落、磕碰、甩出车外等重大群死群伤
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此外，货厢如果同时装载人员

和货物，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遇刹
车或加速，易使货物发生移位，撞
击、压伤、挤伤车内人员，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自燃等意外情况，将会
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等带来极大
困难。

交警提醒，请自觉抵制小货车、
农用车违法载人。同时，也请广大农
村地区驾驶人，切记春耕农忙，安全
勿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
安全文明出行。

近日，泉港交警大队通过“曙光”
研判机制发现，2月6 日 9 时 11 分，
在泉港区南山北路二化路口一辆轻
型普通客车存在严重超员行为。经
查，该车核载2人的驾驶室内，却有
4 人挤在驾驶室，对安全行车存在
隐患。随后，民警通知该车驾驶人
陈某至泉港交警大队依法接受处
理，并对陈某的超员载人行为进行教
育和处罚。

2月9日14时许，石狮交警大队
民警视频巡查时发现，在共富路上一
部小货车后车厢存在违法载人。随
后，民警通知该车驾驶人林某至石狮
交警大队依法接受处理，并对驾驶人

林某违法载人行为进行教育和处罚。
2月1日9时55分许，洛江交警

大队民警视频巡查时发现，在梅仙公
路一部轻型栏板货车后车厢违法载4
人。随后，民警通知该车驾驶人赖
某至洛江交警大队依法接受处理，
对驾驶人赖某违法载人行为进行教育
和处罚。

2月11日17时许，德化交警大队
民警通过“曙光”研判机制，在德化县
春美乡路段查获苏某驾驶的货车后车
厢违法载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苏某
进行教育和处罚，同时责令苏某对违
法搭载人员进行安全分流，消除安全
隐患。

违法载人 多辆货车被查处

春耕农忙 勿忘交通安全

电子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数字技术完成举证证明

原告王某与被告某公司有劳动纠
纷一案。王某诉称，其于2023年9月
入职被告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并约定了三个月的试用期，后被
告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以原告不
适岗为由，向原告出具了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因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应当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被告违法解
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应当依法
支付原告经济赔偿金。

被告公司辩称：原告入职时，双方
通过电子签约平台签订了电子劳动合
同，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劳动合
同期限为3年、试用期为6个月，原告
在试用期内经被告公司考核不符合考
核标准。因此，被告在试用期内解除
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
定，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未签订劳
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差额、经济赔偿
金不符合法律规定。

经劳动仲裁，原被告双方均不服，
相继提起诉讼。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
理查明，原告王某于2023年9月5日
入职被告公司，双方约定王某每月工
资为固定工资3600元及加班工资，双
方通过电子签约平台签订了劳动合
同，并约定了六个月的试用期；被告于

2024年2月26日以原告在试用期内考
核不合格为由，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
通知书。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
告公司应支付原告王某经济赔偿金、
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
后，王某不服上诉。经泉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介绍，本案中，双方争议点在
于是否通过电子签约平台签订电子劳
动合同及其有效性。原告否认其通过
该平台签订合同，被告及电子签约平
台多次提供的电子证据证明，双方之
间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

对此，法院承办人向电子签约平
台运营机构及电子签名认证机构发出
查询通知，并通过在线会议的方式确
认了电子签名的全过程，进而确认了
电子认证机构出具的电子认证报告
的内容已经以电子证书的方式，镶嵌
于电子签约平台留存的电子签名数

据中。因此，承办人确认本案原告电
子签名的证据“三性”（合法性、真实
性、关联性）。同时，承办人要求电子
签约平台重新出具认证报告，对整体
签约过程进行详细记载，重点确认认
证报告中对电子签名的信息来源于
电子认证机构认证后形成的电子证
书，以确保电子证据的证据链完整、
闭合，最终在仅有电子签名的情况下，
认定本案原被告之间已经签订了书面
劳动合同。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向其
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差额不
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

现今，电子证据的运用越来越普遍。
因此，在法院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电子证据。本案涉及的电子签约平
台为当事人提供了便利的网络签约服务，
而签约时的当事人身份认证方式也多种
多样，有全程录音录像方式认证、数字签

名认证、公证机构网络认证等多种方式。
电子签约平台作为电子证据的存证机关，
即有权对其存证过程进行见证，再通过电
子认证机构对其存证证据的电子签名内
容，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认证后出具认证
证明，两者进行结合，完成举证证明。

法官提醒

案情概述

试用期内解除雇佣 劳动者起诉公司要求赔偿

法院判决

双方劳动合同有效 驳回原告另一倍工资请求

法官说法

数字认证相互佐证 电子劳动合同认定有效

货车违法载人货车违法载人


